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學生【一般】公假申請單
（班級、行政單位、系學會使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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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初審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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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承辦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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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、 本公假單以班級為單位填寫，以方便初審單位審核。
2、 一般公假應事前辦理請假手續，事後概不准補假。

3、 一日內之公假由生輔組長核准，一日以上三日以內之公假由學務長核准，三日以上由校長核准。


